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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81_E7_AB_A0_E8_c33_40119.htm 基金自律性机构主要

是在2002年成立的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委员会 (

一)证券投资基金业委员会的职责与作用 新的证券投资基金业

委员会是为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和基金业发展新形势、新情况

的需要成立的，是中国证券业协会内设的由专业人士组成的

议事机构。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调查、收集、反映业内意义

和建议；研究、论证业内相关政策与方案；草拟或审议证券

投资基金业务有关规则、执业标准、工作指引和自律公约；

协助开展业内教育培训、国际交流与合作等。 (二)自律监管

的方式与内容 基金行业自律监管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制定切实

可行的工作计划，大力开展基金业宣传活动，树立行业形象

，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对基金市场的认识；建立行业教育培训

体系，全面提高基金从业人员素质；加大研究力度，对关系

基金企业发展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，促进

基金的健康发展。 自律监管的核心内容是从业人员资格管理

。从2001年起，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管理的职能已经从中国证

监会移交至中国证券业协会。协会对基金从业人员的从业资

格认定、教材撰写、考试命题及违规处理等进行全面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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